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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就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公告，我們謹此進一步澄清，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工作已開始且目前已完成的審核

工作包括審核規劃、庫存盤點及初步分析審核。然而，截至本公告日期，審核實地

工作（包括憑證核對、函證、營運循環穿行測試、資產估值評估等）尚未開始。預期

審核實地工作將於一個月內完成。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主席

俞建秋先生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俞建秋先生（主席）、鄺偉信先生、高強

先生及朱玉芬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偉先生、方光華先生及俞礽忠先生。


